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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KC15-2023-0003

丽水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关于印发《丽水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
单位管理要求》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分局，局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单位：

为贯彻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《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

设方案》(环办便函〔2021〕433号)《丽水市地下水污染防治

试验区建设方案》（丽政发〔2022〕19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强

化重点行业企业环境监管，做好地下水污染源头防范工作，

我局编制了《丽水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管理要求》

（试行），现予公布。

丽水市生态环境局

2023年 2月 15日

丽环发〔2023〕8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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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
管理要求
（试行）

为贯彻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《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

设方案》(环办便函〔2021〕433号)《丽水市地下水污染防治

试验区建设方案》（丽政发〔2022〕19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强

化重点行业企业环境监管,做好地下水污染源头防范工作,对

纳入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单位，具体目标和

管理要求如下:

一、明确责任主体

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对本企业用地地下水污

染防治承担主体责任。按照“谁污染，谁治理”原则，造成地

下水污染的，要承担风险管控或者治理与修复的主体责任。

责任主体发生变更的，由变更后继承其债权、债务的单位或

个人承担相关责任；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，由土地使用权

受让人或双方约定的责任人承担相关责任。

二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

(一)实施自行监测和监测数据报送制度

制定、实施自行监测方案，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

性负责。按要求建设地下水水质监测井,每年开展 1次土壤和

地下水环境自行监测，结果报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并向社会

公开。纳入丽水市地下水污染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企业(以下

简称重点排污单位)，自纳入名录起 1年内对其用地进行 1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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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水和土壤环境监测。重点排污单位开展地下水和土壤自

行监测结果存在异常的，应及时开展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隐患

排查,分析原因，根据情况开展调查和风险评估,采取对厂区内

地下水和土壤污染区域实施地面硬化或其他阻隔、阻断等风

险管控措施。

(二)地下水污染源渗漏排查与改造

1.参照《地下水污染源防渗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（环办

土壤〔2020〕72号），根据重点排污单位的环境敏感性、是

否已造成地下水污染、潜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等，经生态环境

部门判定纳入地下水污染源渗漏排查清单的企业，需开展地

下水污染渗漏排查，并编制地下水污染源渗漏排查报告。

2.制定地下水污染渗漏排查整改方案。根据排查情况,针

对存在问题的设施，制定整改方案，提出具体整改措施，明

确整改完成时间。整改方案应包括防渗改造措施,并形成整改

台账。整改方案报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，并定期报告整

改措施进展情况。

3.重点排污单位应在厂区显著位置设立标识牌,载明地下

水及土壤污染特征、主要风险管控措施、土壤及地下水风险

点位分布、自行监测点位分布和自行监测因子等信息。

4.重点排污单位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、管理要求、技术

指南以及隐患排查情况,在生产车间、储罐、污水处理设施、

生产废水排放点、固体废物堆放区等区域做好防渗防漏等措

施,设立警示标识牌。

(三)将地下水污染防治相关义务纳入排污许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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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按照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(2019年

版)》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(试行)》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，并

将地下水污染源渗漏排查、自行监测等义务纳入排污许可证。

2022年纳入名录的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(以下简称

重点排污单位)须在纳入名录后 1年内主动申请排污许可证

变更。

(四)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

按照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要求，2022年纳入名录的地下

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(以下简称重点排污单位)须在纳入

名录后 1年内依法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，并与所

在地生态环境部门联网,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。

(五)严控有毒有害物质

重点排污单位应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，并按年度

向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报告排放情况。

(六)排查地下储罐

现有地下储罐储存有毒有害物质的，按照要求将地下储

罐信息报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和市生态环境局备案。新、改、

扩建项目地下储罐储存有毒有害物质的，在项目投入生产或

者使用之前，将地下储罐信息报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和市生

态环境局备案。

(七)防止新、改、扩建项目污染地下水

新、改、扩建可能对地下水产生不利影响的项目,在开展

环境影响评价时,要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进行评价,提出预防或

减缓不利影响的具体措施。做好新、改、扩建项目所涉及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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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用地的地下水-土壤环境本底调查，根据项目原辅材料、产

品、可能排放的污染物等,确定监测指标。

(八)防范拆除活动污染地下水和土壤

拆除生产设施设备、构筑物和污染治理设施,按照《企业

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技术规定》(原环境保护部 2017年第 78号

公告)要求,事先制定包括应急措施在内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

防治工作方案,并在拆除活动前十五个工作日报所在地生态

环境部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备案。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

施安全处理处置,防范拆除活动污染土壤和地下水。

(九)防范突发环境事件污染土壤和地下水

完善本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补充完善防止土壤

和地下水污染相关内容。在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名

录公布起 6个月内完成。

突发环境事件涉及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,要启动土壤和

地下水污染防治应急措施;应急结束后,对需要开展风险管控

或治理与修复的污染地块,制定并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

险管控或者治理与修复方案。

(十)防止治理与修复工程造成二次污染

企业生产经营用地的用途变更或者在其土地使用权收

回、转让前,要按照规定进行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。土

壤和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作为不动产登记资料送交地方

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，并报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。

如需开展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治理与修复,要采取必要措

施防止造成二次污染。严格按照指定用途对修复后地块再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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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利用，并严格遵守相应的风险管控制度,确保修复后土壤和

地下水不会发生二次污染。不得将污染土壤在不同规划类别

地块间转移作为土壤污染治理手段。

该《管理要求》自 2023年 3月 13日起施

丽水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3年 2月 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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